
—1— 

 

 

 

 

 

 

连职称办〔2011〕53 号 

 

关于戚郜飞等十七位同志初定中级 

专业技术资格的通知 

 

市人才服务中心： 

根据省、市有关文件规定以及单位考核意见，同意初定戚郜飞等

十七位同志相应专业中级技术资格，资格从 2011 年 10 月 18 日起算。 

特此通知 

 

 

 

 

二○一一年十一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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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名单： 

江苏豪森医药研究院有限公司 戚郜飞 化工工程师 

江苏豪森医药集团 袁恒立 化工工程师 

江苏豪森医药集团 王小雷 化工工程师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何  媛 化工工程师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袁  博 化工工程师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郭大鹏 化工工程师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郭明娟 化工工程师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王晓莉 化工工程师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叶林茂 化工工程师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崔小刚 化工工程师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王蒙萌 化工工程师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周晓堂 化工工程师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罗瑞昌 化工工程师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邹凤仙 化工工程师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蒋丽君 化工工程师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程雪清 化工工程师 

江苏润科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胡  竞 林业工程师 

 


